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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销、债务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能否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

定性； 

2、本次交易能否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有权审批机构的审批/注册/备案/同

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科技”“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1、基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经营

业务结构，加快剥离园林业务，聚焦非轮胎橡胶业务，2024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

八家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将赛石园林旗下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出售给

潍坊市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环卫集团”）。因标的公司作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经营而产生部分非经营性负债，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述非经营性负债净额为 127,966.36 万元（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尚欠标的公司 76,349.56 万元，标的公司尚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4,315.92 万

元），潍坊环卫集团承诺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为公司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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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支持赛石园林业务开展，公司持续向赛石园林提供资金支持。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美晨科技向赛石园林提供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230,487.14 万

元。 

3、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潍坊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潍坊国投”）、诸城市荣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

投资”）申请借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潍坊国投享有公司债权本金余额 89,333.85

万元、荣安投资享有公司债权本金余额 62,961.00 万元。 

综上，经各方协商，公司拟通过债权债务归集并抵销的方式加速清理公司债

权债务，从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二）关联关系说明 

潍坊国投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

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债权债务归集并抵销情况 

前期公司出售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 100%股权，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8 家标的公司尚欠公司（含公司合并范围内下属公司）非经营性

负债净额127,966.36万元（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尚欠标的公司 76,349.56万元，

标的公司尚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4,315.92 万元）。 

为便于债权债务抵销，经各方协商，美晨科技、赛石园林及其下属子公司拟

与标的公司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各方约定，美晨科技、赛石园林及其下

属子公司欠标的公司的债务全部归集至赛石园林，标的公司欠美晨科技、赛石园

林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债务全部归集至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园林”），赛石园林与杭州园林签署《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对归集的债权债务

进行抵销，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归集前 归集后 
债权金额 

抵销后债权

人债权金额 债权人 债务人 债权人 债务人 

杭州园林等 8 家公司 
美晨科技、赛石园林及

其子公司 
杭州园林 赛石园林 76,349.56  0.00 

美晨科技、赛石园林及

其子公司 
杭州园林等 8 家公司 赛石园林 杭州园林 2,04,3,15.92  127,966.36  

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后，赛石园林对杭州园林尚享有债权 127,966.36 万元。 

三、债权债务抵销（债务重组）情况 

为加速清理公司债权债务，从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基

于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权债务归集情况，经各方协商，同意在人民币

127,966.36 万元范围内对各方债权债务进行抵销。抵销后，美晨科技对赛石园林

享有债权减少 127,966.36 万元，剩余债权本金为 102,520.78 万元；潍坊国投对美

晨科技享有债权减少 76,164.19 万元，剩余债权本金为 13,169.66 万元；荣安投资

对美晨科技享有债权减少 51,802.17 万元，剩余债权本金为 11,158.83 万元；赛石

园林不再对杭州园林享有债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债务人 
抵销前债权人

债权金额 

抵销金额（债

权变动金额） 

抵销后债权

人债权金额 

潍坊国投 美晨科技 89,333.85    -76,164.19 13,169.66  

荣安投资 美晨科技 62,961.00 -51,802.17 11,158.83 

小计  152,294.85 -127,966.36 24,328.49 

潍坊国投 杭州园林 0.00 0.00 76,164.19 

荣安投资 杭州园林 0.00 0.00 51,802.17 

小计  0.00 0.00 127,966.36 

美晨科技 赛石园林 230,487.14 -127,966.36  102,520.78 

赛石园林 杭州园林 127,966.36  -127,966.36 0.00 

四、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

人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潍坊国投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21338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

区民生东街 1070

号恒易宝莲金融中

心宝莲大厦 B1007

室 

孙来华 

潍坊市国

有资产管

理运营集

团有限公

司 

潍坊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对外投资

等。 

荣安投资 
有限责任公

司（国有独
3000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

市东环路 178 号 
黄涛 

诸城市国

有资产监

诸城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对外投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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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督管理局 理局 

赛石园林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13200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文一西路 75号 1

号楼二层 273 室 

罗旭 美晨科技 

潍坊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等。 

杭州园林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329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仓前街道文一西

路 1218 号 18 幢 2

单元 201 室（自主

申报） 

徐海芹 

潍坊市园

林环卫集

团有限公

司 

潍坊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建设工程设

计、文物保

护施工等。 

2、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潍坊国投 281,065.55  317,389.41 -36,323.86  8,609.19  5,524.74  

荣安投资 62,999.99   63,000.01  -0.025   0.00   -0.025  

赛石园林 691,668.59  609,887.08  81,781.51  13,199.65  -33,346.30  

杭州园林 171,071.38  159,281.18  11,790.20  3,231.61  -6,800.37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赛石园林因诉讼

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公司已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置措施，争取尽

快解决相关事项；其余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债务归集）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分公司 

乙方 1：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下属其子公司/分公司 

1、债权债务确认 

各方确认，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甲方对丙方各主体负有各类非经营性债

务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763,495,617.53 元，丙方对甲方各主体有各类非经营性债务

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2,043,159,224.67 元（含上述债务对应的本金、利息、违约金

等，以下统称“原有债务”）。 

2、债权债务转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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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转移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原有债务转移给乙方 1，乙方 1 同意接受

该等债务，且丙方各债权人主体均同意该等债务转移。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

的条件将原有债务转移给乙方 2，乙方 2 同意接受该等债务，且甲方各债权人主

体均同意该等债务转移。 

（2）转让价款 

鉴于乙方 1 同时受让（承担）甲方对丙方对应主体的相应债权、债务，相互

折抵后，甲方、乙方 1 一致同意，按折抵后金额支付价款。乙方 2 同时受让（承

担）丙方对甲方对应主体的相应债权、债务，相互折抵后，丙方、乙方 2 一致同

意，按折抵后金额支付价款。 

（3）转让税费 

各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与本协议项下债权转让、债务

转移有关的任何税费。 

3、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4、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的纠纷或者争议应提交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

判。 

（二）赛石园林与杭州园林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 债权（债务）金额确认 

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甲方对乙方负有债权人民币 2,043,159,224.67 元，

乙方对甲方负有债权人民币 763,495,617.53 元。 

2. 债务抵销 

（1）根据双方确认，甲方、乙方互相享负有对方之债务，各方同意在人民

币 763,495,617.53 元范围内进行抵销。抵销范围内债权债务消灭（对应债权的利

息、违约金等一并消灭）。 

（2）经过上述债务抵销后，甲方对乙方仍享有人民币 1,279,663,607.14 元债

权。 



（3）乙方承诺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前还清上述债务，并自 2024 年 8 月 2 日

起，以未偿还的债务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利息。 

3. 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偿还相关款项的，自逾期之日

起，以尚未偿还的本息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4 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的，除应承担本协议约定及/或法律规定的违

约金外，还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调查费、公证费、审计费、鉴定费、

保险费、评估费、处置费、税费、诉讼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各项费用

及损失。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三）多方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 1：诸城市荣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丁方 2：潍坊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债权（债务）金额确认 

截至 2024年 12月 5日，甲方对丙方负有非经营性债务本金【2,304,871,365.04】

元，丙方对丁方 1 负有非经营性债务本金【629,610,000.00】元、对丁方 2 负有

非经营性债务本金【562,513,700.00】元。丁方 2 基于自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的债权，对丙方享有受让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

【290,624,167.84】元、利息【40,200,583.79】元。此外，若甲乙双方分别与相应

关联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甲乙双方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均成

立并生效，则乙方将对甲方负有非经营性债务本金合计【1,279,663,607.14】元。 

2、债务重组 

（1）根据上述各方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方同意甲乙双方分别与相应关

联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甲乙双方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均成立

并生效后，在人民币【1,279,663,607.14】元范围内进行债务重组，即：1）甲方



将其享有的对乙方非经营性债权【1,279,663,607.14】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转让给丙方，用于偿还甲方对丙方相应金额的非经营性负债本金；2）丙方将自

甲方受让的标的债权中的【518,021,656.08】元转让给丁方 1，用于偿还丙方对丁

方 1 相应金额的非经营性负债本金；（3）丙方将自甲方受让的标的债权中的

【761,641,951.06】转让给丁方 2，其中【330,824,751.63】元债权用于偿还丁方 2

自潍坊城投公司受让的债权本息，剩余【430,817,199.43】元用于偿还本协议鉴

于部分第 4 项所涉丁方 2 对丙方原享有的对应金额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 

（2）经过上述债务重组后：1）甲方对乙方不再享有非经营性债权；2）丙

方对甲方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减少【 1,279,663,607.14】元，本金余额为

【1,025,207,757.90】元；3）丁方 1对丙方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减少【518,021,656.08】

元，本金余额为【111,588,343.92】元；4）丁方 2 自潍坊城投公司受让的债权本

息已全部清偿，鉴于部分第 4 项所涉丁方 2 对丙方原享有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减

少【430,817,199.43】元、本金余额为【131,696,500.57】元；5）丁方 1 对乙方享

有新增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518,021,656.08】元，丁方 2 对乙方享有新增的非

经营性债权本金【761,641,951.06】元。 

特别说明：本协议所涉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是本协议鉴于部分及第一条所

列的相应期间、相应类型的债权，本协议所述的债务重组及此前甲乙双方之间的

抵销亦是针对该部分债权债务的处理。故前述债务重组后各方之间的债务余额数

据，亦是针对该部分债权债务而言。除此之外，若各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均不在本协议规制范围，亦不因本次

债务重组而消灭或调整。 

（3）债务重组后：1）丙方对甲方的剩余债权、以及丁方各主体对丙方的剩

余债权，由各方之间按原约定偿还；2）丁方 1、丁方 2 对乙方的新增债权，由

相应各主体之间另行协商偿还事宜。 

3、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的，除应承担本协议约定及/或法律规

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其他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调查费、公证费、审计费、

鉴定费、保险费、评估费、处置费、税费、诉讼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各项费用及损失。 

4、生效条件 



因本协议所涉债务重组得以实施的基础，是甲方基于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等

合法享有对乙方的非经营性债权本金【1,279,663,607.14】元。故各方确认，本协

议的生效条件为： 

（1）本合同经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签字或盖章）并加

盖各自公司印章； 

（2）甲乙双方分别与相应关联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甲乙双方签

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均成立并生效。 

如以上两条件中，任一条件未成就的，本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 

5、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的纠纷或者争议应提交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

判。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以及土地租赁，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或同

业竞争的情况。 

七、其他说明 

为提高本次交易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

人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框架和原则的前提下，从维护公司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涉及的相关事宜，本授权

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有权审批机构的审批/注册/备案/同意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为了实现公司债权债务的抵销，方便公司结算，快速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负面影响。 

3、本次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

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潍坊国投（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

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余额为 50,351.37 万元。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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